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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中相关问题管见

冷 琳（副教授）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系，长沙 410205）

【摘要】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区分、会计政策变更中追溯调整法的涉税问题及财务报表调整一直

是困扰初学者的难题。本文结合案例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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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在某些情况下不易区

分，并且会计政策变更中采用的追溯调整法在涉及所得

税业务时非常容易混淆，而在涉及调整变更当期的财务

报表相关项目时，目前注会教材篇幅不少，但却没有讲述

清楚，使初学者时有雾里看花的感觉。本文结合案例，总

结在教学过程中的思考，对此提出个人观点。

一、存货发出计量方法的改变到底是属于会计政策

变更还是会计估计变更？

目前注会教材将存货发出计量方法的改变作为会计

政策变更，而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变更作为会计估计

变更。对此笔者有不同观点。因为我们通常是以变更事项

的会计确认、计量基础和列报项目是否发生变更作为区

分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的标准。而当存货发出

计量方法改变时，并没有改变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也不

会涉及要素确认和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变更，改变的只

是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

项目的期末余额和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管理费用”

等项目的本期发生额，即只会影响财务报表中相关确定

项目的金额或数值；并且原本存货发出的先进先出法或

加权平均法等计量方法也只是一种实物发出的假设或者

说是估计。它的改变与固定资产由年限平均法变更为双

倍余额递减法的折旧方法变更并无本质不同，都应属于

会计估计的变更，而非会计政策的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中的追溯调整法涉税问题与前期

重大差错追溯重述时的涉税问题有无区别？

会计政策变更中的追溯调整法涉及的所得税问题，

是初学者比较难以掌握的，而将其与前期重大差错更正

的涉税问题放一起时，更是难上加难。但其实我们可以总

结出一个规律：会计政策变更的追溯调整通常不涉及应

交税费的调整，但如果政策变更后产生了暂时性差异，应

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而前期重大差错更正时，则可能

会涉及应交税费和递延所得税的调整，具体情况要视这

个重大差错涉及的损益类事项，会计准则与税法认定的

标准或时间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可能会涉及应交税费

的调整，如果不一致，则可以不考虑应交税费的调整。例

如，企业漏提了上年的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100万元，由于
税法与会计准则对产品质量保证费用认可扣除的时间不

同，因此即使更正此重大差错，也不会涉及对上年应交税

费的调整；但如果是企业漏提了上年的折旧费用 100万
元，假定该折旧费用是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则

会调减上年的应交税费。如果前期重大差错更正时，产生

了暂时性差异，应调整递延所得税，这点与追溯调整法一

致。下面通过两个例题进行说明：

例1：冬林公司2014年对一栋对外出租的写字楼由成
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2014年 1月 1
日，该写字楼的原价 8 000万元，已计提折旧 200万元，公
允价值 9 600万元。假定税法规定的折旧方法、预计使用
年限和净残值与原成本模式的处理相同，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25%，盈余公积的提取比例为10%。
分析：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模式变更为公

允价值模式，属于计量基础改变，是会计政策变更，应采

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但由于税法认可的是该资

产原成本模式下的账面价值 7 800万元（8 000-200），不
认可变更当日的公允价值 9 600万元，因此该项变更不
会对往年的应交税费产生影响，但由于产生了账面价值

9 600万元（变更当日公允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7 800万元
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相关会计

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9 600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200
贷：投资性房地产 8 00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 800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50（1 800×2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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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35（1 350×10%）
贷：盈余公积 135

例2：冬林公司2014年4月发现2013年有一笔销售费
用 200万元挂在其他应收款账上，未及时结转。假定税法
允许调整应交所得税，其他条件同例2。
分析：由于该事项涉及 200万元的费用少计，属于重

大前期差错，应采用追溯重述法在 2014年的财务报表相
关项目中进行更正。由于税法允许调整应交所得税，因此

差错更正时会计与税法对该笔费用的认定口径一致，不

会产生暂时性差异，但应调整应交税费。

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00
贷：其他应收款 200

借：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50（200×25%）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50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5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50

借：盈余公积 15（150×1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5
另外笔者认为，重大前期差错更正涉及损益调整时，

也可以不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直接记入“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以达到简化与统一核算的双

重目标。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追溯调整法如何调整变更当期

的财务报表？

目前注会教材对追溯调整法下如何调整变更当期的

财务报表，涉及篇幅不短，但却阐述不清，容易让人误以

为所有的财务报表项目调整都需要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

累积影响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四张主要财务报表的格

式和内容各不相同，调整时要依据具体报表的格式和内

容进行：①资产负债表中的各项目金额，是一个历年结转
下来的余额，在调整变更当年的年初余额时，就必须计算

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②利润表的上年金额，反映
的只是会计政策变更前一年的经营成果，因此不必计算

累积影响数，只需要将变更前一年的相关损益项目金额

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调整即可；③现金流量表正表不需
要调整，但是上年同期的补充资料相关项目需要根据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但这个调整也不需要计

算累积影响数；④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设有专门的会计
政策变更项目，如果会计政策变更涉及所有者权益项目

调整的，变更前一年的调整金额，在“本年金额”下面的

“会计政策变更”行相应项目中列报；变更前两年或以前

的调整金额，在“上年金额”下面的“会计政策变更”行相

应项目中列报，这里可能涉及累积影响数的计算。下面通

过一个例题进行说明：

例 3：冬林公司 2×05年、2×06年分别以 300万元和

400万元的价格购入A股票和B股票，两只股票均以交易
为目的而持有，市价一直高于成本。冬林公司采用成本与

市价孰低法对购入股票进行计量，由于会计政策变更，从

2×07年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2×05年末、2×06年末A股
票公允价值分别为 400万元、420万元，2×06年B股票公
允价值为 500万元。假定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按净利润的10%提取盈余公积。

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由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变更

为公允价值计量，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应采用追溯调整法

调整2×07年财务报表的相关比较数据。由于会计与税法
对股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认定的口径不一

致，该项调整不涉及应交税费，但会确认由暂时性差异引

起的递延所得税。

具体财务报表项目调整如下：

1. 2×07年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年初余额（需计算
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①“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
调增：（420-300）+（500-400）=220（万元）。②“递延所得
税负债”项目调增：220×25%=55（万元）。③“盈余公积”项
目调增：220×（1-25%）×10%=16.5（万元）。④“未分配利
润”项目调增：220×（1-25%）×（1-10%）=148.5（万元）。

2. 2×07年利润表相关项目的上期金额（2006年）：
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调增：（420-400）+（600-
500）=120（万元）。②“所得税费用”项目调增：120×25%=
30（万元）。③“净利润”项目调增：120-30=90（万元）。

3. 2×07年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相关项目的上期金额
（2×06年）：①“净利润”项目调增90万元；②“公允价值变
动损失”项目调减90万元。

4. 2×07年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相关项目的本年金额和
上年金额：①其中本年金额中“会计政策变更”栏调整的
是 2×06年的数据：“盈余公积”项目调增：90×10%=9（万
元）；“未分配利润”项目调增：90-9=81（万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项目调增 90万元。②其中上年金额中“会计政策
变更”栏调整的是 2×05年的数据：“盈余公积”项目调增：
（400-300）×（1-25%）×10%=7.5（万元）；“未分配利润”项
目调增：75-7.5=67.5（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目调增
75万元。

如果冬林公司股票投资的初次交易发生在2×04年或
以前，则可将 2×05年及以前交易的累积影响数在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中的上年金额“会计政策变更”栏中汇总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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